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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1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2019-170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2019年12月

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

必康”）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宗松先生、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陕西北度”）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托·恒升308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恒升308号信托计划”）、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

托·恒升309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恒升309号信托计划”）提

交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19年2月14日至2019年12月6日期间，新沂必康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53,228,3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沂必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93,886,8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81%。 

一、股东股份变动的情况 

1、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新沂必康 
2019年2月14日至2019

年 11 月 27 日 
34,899,859 2.28% 

李宗松 
2019年5月15日至2019

年 11 月 27 日 
42,158,439 2.75% 

恒升 308 号信托计划 
2019年6月19日至2019

年 7 月 5 日 
10,937,326 0.71% 

恒升 309 号信托计划 
2019年6月19日至2019

年 7 月 5 日 
11,166,442 0.73% 

陕西北度 
2019年8月19日至2019

年 11 月 26 日 
7,849,019 0.51% 

合计 — 107,011,085 6.98% 

2、大宗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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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新沂必康 
2019 年 3 月 8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 日 
24,785,633 1.62% 

李宗松 
2019年6月19日至2019

年 12 月 6 日 
21,431,600 1.40% 

合计 — 46,217,233 3.02% 

3、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新沂必康 581,930,826 37.98% 522,245,334 34.08% 

李宗松 218,200,689 14.24% 154,610,650 10.09%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100,645,966 6.57% 100,645,966 6.57% 

陕西北度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24,233,946 1.58% 16,384,927 1.07% 

恒升 308 号信托

计划 
10,937,326 0.71% — — 

恒升 309 号信托

计划 
11,166,442 0.73% — — 

合计 947,115,195 61.81% 793,886,877 51.81% 

二、股东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1、2019 年 1 月 3 日，新沂必康、李宗松先生及陕西北度共同承诺自 2019

年 1 月 3 日至 2020 年 1 月 2 日，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不含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以及在该期间内不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该部分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等增加的股份。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股东承诺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发生前述被动减持情形，

并非新沂必康、李宗松先生及陕西北度主观意愿。 

2、新沂必康、陕西北度在公司 2015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中承诺：自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因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承诺期限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目前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3、李宗松先生作为重大资产重组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承

诺：（1）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认购的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2）本人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所派生的股份（如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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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安排。承诺期限为：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9 年 4

月 11 日，目前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后，新沂必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793,886,8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1.81%，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

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